泉教综〔2018〕49号附件3                

泉州市校外培训机构“小学化”专项治理情况表

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校外培训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	序号
	检查项目内容
	是
	否
	备注

	1
	是否以学前班、幼小衔接等形式提前教授小学内容。
	
	
	

	2
	是否布置幼儿完成小学内容家庭作业。
	
	
	

	3
	是否以课堂集中授课方式培训小学课程内容。
	
	
	

	4
	是否以机械背诵、记忆、抄写、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性强化训练。
	
	
	

	5
	是否开展诱导家长让幼儿接受小学内容教学的宣传。
	
	
	


